尋找「新」足跡、多元「新」體驗
新住民微笑生活攝影比賽

一、目的

         澎湖縣新住民的比例是全台最高，您是否有家人、朋友、員工、鄰居是新住民呢?遠渡重洋來台的新住民，生活在美麗菊島這一片土地上，不分你我，為這塊土地一同奮鬥，快拿起你手中的相機，紀錄下最令人感動的瞬間，讓感動傳出去、讓微笑漫延。
二、主辦單位：澎湖縣政府
三、承辦單位：澎湖縣新住民服務中心
四、參加資格

     凡攝影愛好者及一般民眾、新住民皆可參加
五、攝影主題
    以澎湖新住民姐妹或其家庭為主題，拍攝在地新住民(包含大陸籍配偶)在家庭中、工作上、日常生活等背景中，所傳達出的專注、認真、幸福及滿滿的微笑，展現新住民融入澎湖在地生活，身為澎湖人的快樂與自信。
六、作品規格
    作品需以數位相機拍攝，數位圖原始檔規格須為有效畫素600萬畫素以上，每人參賽作品最多5張，附上原始圖檔光碟、報名表以及著作權讓與同意書一同寄往參賽。

     (一)參賽作品黑白、彩色不限，一次拍攝完成之作品，不得合成。

     (二)參賽作品每件作品均須附報名表，並須於報名表上親筆簽署著作權讓與同意書。

      (三)檔案格式應為TIFF或JPG。

     (四)參賽者所繳交資料如有作品不符或未繳光碟者及報名表等應附資料者，以及未親筆簽署報名表著作權讓與同意書者，一律取消得獎資格，不得有異議，主辦單位將不退還相關資料。
七、收件日期
     即日起至101年9月17日(郵寄者以郵戳日期為憑)
八、收件地點
         請郵寄掛號或親送：澎湖縣馬公市(88048)中華路242號3樓 新住民服務中心 信封上請註明「新住民微笑生活攝影比賽」。活動洽詢電話：(06)926-0385  926-9446  趙社工

九、評選

        由主辦單位組成評審小組評選，作品評選標準：主題性佔60％、攝影技巧20％、創意20％。
十、得獎公布

     評選結果將於9月底於澎湖縣政府社會處網站公佈

     (網址：http://www.penghu.gov.tw/society/)，並專函通知得獎人。
十一、獎勵

       金牌獎一名，獎狀乙面、四千元禮卷或等值獎品
       銀牌獎一名，獎狀乙面、三千元禮卷或等值獎品
       銅牌獎一名，獎狀乙面、二千元禮卷或等值獎品
       佳作六名，獎狀乙面、五百元禮卷或等值獎品
       評審特別獎三名，獎狀乙面、五百元禮卷或等值獎品
十二、附則
      (一)嚴禁盜用他人作品參加比賽，違者取消得獎資格，獎狀及獎金或獎品如數繳回。其違反著作權之法律責任由其自行負責，概與主辦單位無關。

      (二)限未公開發表之作品，拍攝時間不限。
      (三)銅牌獎以上獎項每人限得一獎。

      (四)原稿數位檔案之著作財產權歸「澎湖縣政府」與「澎湖縣新住民服務中心」所有，主辦單位依著作權法有重製、編輯、公開展示及不限時間、次數、方式使用之權力，均不另予通知及致酬。

      (五)攝影者必須徵得被攝影者同意，方可進行投稿。
      (六)經評審錄取之作品不得要求取消得獎資格。

      (七)評審前，若遇不可抗力之災變、意外等事故造成之損失，主辦單位恕不負賠償之責。

      (八)凡參賽者即視同承認簡章之各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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